
行政院   第 3873 次會議 

民國 112 年 9 月 28 日 

    討論事項（三） 

原住民族委員會擬具「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案，經林政務委員

萬億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原民會函以，依司法院憲法法庭 111 年度憲判字第 4 號判

決，「原住民身分法」第 4 條第 2 項及第 8 條條文違反憲

法保障原住民身分認同權及平等權之意旨，應於該判決宣

示之日起 2 年內，依判決意旨修正。本會爰遵照上開憲法

法庭判決意旨，並通盤檢討現行實務常見適用疑義及提升

原住民身分權益保障，擬具「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案，

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案經林政務委員萬億邀集有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事。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父或母為原住民，以及非原住民經原住民雙親共同收養，

其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件。(修正條文第 3 條及第 4

條) 

(二)喪失原住民身分之情形及申請回復原住民身分次數限制。

(修正條文第 5條) 



 
 

 

 

(三)原住民身分之取得程序；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前死亡者，

其子女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之準用規定。(修正條文第 6

條及第 7條) 

(四)原住民之民族別登記原則及其授權辦法。(修正條文第 9

條) 

  (五)配合戶籍法規定，就因戶籍登記錯誤取得原住民身分者，

增訂由戶政事務所辦理撤銷登記。(修正條文第 11 條)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送

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原住民身分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九十年一月十七日制定公布，自同

年一月一日施行以來，歷經二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十年一月二十七

日修正公布。 

司法院憲法法庭於一百十一年四月一日作成一百十一年憲判字第四

號判決，宣告本法第四條第二項及第八條準用第四條第二項規定部分，違

反憲法保障原住民身分認同權及平等權之意旨，均違憲，應於該判決宣示

之日起二年內，依該判決意旨修正之；逾期未完成修法者，上開規定將失

其效力。 

為遵照上開憲法法庭判決意旨，以維護憲法所保障之原住民身分認

同權及平等權，貫徹以血統主義兼採認同主義之原住民身分認定精神，賦

予各族原住民身分認定基準之立法空間，並本於保障及促進原住民族文

化認同之重要公益目的，本法採取客觀且一致性之原則，以取用或並列原

住民族傳統名字，或從具原住民父或母之姓等認同表徵，作為表彰其對所

屬族群認同意識之規範形式。此外，通盤檢討現行實務常見適用疑義及提

升原住民身分權益保障，爰擬具本法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父或母為原住民，以及非原住民經原住民雙親共同收養，其申請取得

原住民身分之要件。（修正條文第三條及第四條） 

二、 喪失原住民身分之情形及申請回復原住民身分次數限制。（修正條文

第五條） 

三、 原住民身分之取得程序；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前死亡者，其子女申請

取得原住民身分之準用規定。（修正條文第六條及第七條） 

四、 原住民之民族別登記原則及其授權辦法。（修正條文第九條） 

五、 配合戶籍法規定，就因戶籍登記錯誤取得原住民身分者，增訂由戶政

事務所辦理撤銷登記。（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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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認定原住民身

分，保障原住民權益，特

制定本法。 

第一條  為認定原住民身

分，保障原住民權益，特

制定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

用其他法律規定。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本法與其他法律之適

用順序關係須視個案

判斷，並不因第二項

規定取得相對於其他

法律之特別地位，爰

依現行法制通例刪除

第二項規定。 

第二條   本法所稱原住

民，包括山地原住民及

平地原住民，其身分之

認定，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依下列規定： 

一、山地原住民：臺灣光

復前原籍在山地行

政區域內，且戶口

調查簿登記其本人

或直系血親尊親屬

屬於原住民者。 

二、平地原住民：臺灣光

復前原籍在平地行

政區域內，且戶口

調查簿登記其本人

或直系血親尊親屬

屬於原住民，並申

請戶籍所在地鄉

（鎮、市、區）公所

登記為平地原住民

有案者。 

第二條   本法所稱原住

民，包括山地原住民及

平地原住民，其身分之

認定，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依下列規定： 

一、山地原住民：臺灣光

復前原籍在山地行

政區域內，且戶口

調查簿登記其本人

或直系血親尊親屬

屬於原住民者。 

二、平地原住民：臺灣光

復前原籍在平地行

政區域內，且戶口

調查簿登記其本人

或直系血親尊親屬

屬於原住民，並申

請戶籍所在地鄉

（鎮、市、區）公所

登記為平地原住民

有案者。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原住民與非原住

民結婚，除第九條另有

規定外，原住民身分不

喪失，非原住民不取得

原住民身分。 

一、本條刪除。 

二、現行條文係為回應舊

法令時期（六十九年

四月八日訂定發布，

八十一年十一月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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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發布廢止之臺灣

省山胞身分認定標

準），因山胞女子與平

地男子結婚或山胞男

子入贅平地女子喪失

原住民身分，而平地

男子與平地女子不取

得原住民身分之規

定，屬宣示性條文。 

三、考量不符本法所定身

分喪失事由者，其原

住民身分本不喪失；

不符本法所定取得原

住民身分之事由者，

本不得取得原住民身

分。現行條文所定事

項容屬贅文，爰予刪

除。 

第三條   父或母為原住

民，且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之一者，得申請取得

原住民身分： 

一、取用父或母所屬原

住民族之傳統名

字。 

二、取用漢人姓名並以

原住民族文字並列

父或母所屬原住民

族之傳統名字。 

三、從具原住民身分之

父或母之姓。 

依前項第二款規定

取得原住民身分者，其

子女從其姓者，應依同

款規定取得原住民身

分。 

第四條 原住民與原住民

結婚所生子女，取得原

住民身分。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

結婚所生子女，從具原

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

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

取得原住民身分。 

一、條次變更。 

二、有關取得原住民身

分，本法採行血統兼

認同主義，亦即父母

有一方具原住民身

分，且符合一定認同

表徵並願意申請者，

得取得原住民身分，

是以，凡具原住民血

統者，其原住民身分

之取得均採一致性標

準並依本法規定提出

申請，爰刪除第一項

規定。 

三、第二項移列為第一

項，將原住民與非原

住民結婚所生子女，

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規

定，酌修文字列為序

文，除定明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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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父或母為原住

民」，另就其得申請取

得原住民身分要件分

款規範。又本法採認

同主義，所謂認同表

徵係指當事人彰顯自

我認同之外在客觀表

徵而言。取用或並列

原住民父或母所屬民

族之傳統名字均足以

表彰其認同意識，爰

為第一款及第二款規

定；另以賽夏族為例，

其中文姓氏係根據原

氏族意涵所取，已具

有區別宗族及自我認

同之功能，其他各族

亦有類似情形，爰現

行規範從具原住民身

分之父或母之姓者，

亦得作為表彰認同意

識之表徵，爰列為第

三款規定。另修正條

文第一項規定所定取

用或並列等登記形

式，依照姓名條例有

關規定辦理，併此敘

明。 

四、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取用漢人姓名並以原

住民族文字並列父或

母所屬原住民族之傳

統名字而取得原住民

身分者，係以並列傳

統名字為其認同表

徵，是以從其姓之子

女取得原住民身分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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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承繼其認同表徵，

爰增訂第二項規定。 

第四條  非原住民經年滿

四十歲且無子女之原住

民雙親共同收養，且符

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得

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 

一、被收養時未滿七歲。 

二、取用或以原住民族

文字並列收養者之

一所屬原住民族之

傳統名字，或從收

養者之一之姓。 

本法施行前，未滿

七歲之非原住民為原住

民父母收養者，不受前

項雙親須年滿四十歲且

無子女規定之限制。 

第五條 原住民為非原住

民收養者，除第九條另

有規定外，其原住民身

分不喪失。 

未滿七歲之非原住

民為年滿四十歲且無子

女之原住民父母收養

者，得取得原住民身分。 

本法施行前，未滿

七歲之非原住民為原住

民父母收養者，不受前

項養父母須年滿四十歲

且無子女規定之限制。 

前二項之收養關係

終止時，該養子女之原

住民身分喪失。 

一、條次變更。 

二、已取得原住民身分

者，除符合本法明定

身分喪失事由者，其

身分本不喪失，是以

第一項規定容屬贅

文，爰予刪除。 

三、第二項移列修正為第

一項，並分款規定被

收養之非原住民取得

原住民身分之要件。

鑒於原住民所生子女

須具一定認同表徵始

得取得原住民身分，

非原住民被原住民收

養亦應採相同基準，

爰除第一款規定被收

養者被收養時之年齡

外，第二款定明應取

用或以原住民族文字

並列收養者之一所屬

原住民族之傳統名

字，或從收養者之一

之姓。另第二款所定

取用或並列傳統名字

之登記形式，適用姓

名條例有關規定，併

此敘明。 

四、第三項移列為第二項

並酌修文字。 

五、第四項有關養子女之

原住民身分喪失之規

定修正條文第五條業

有明文，爰予刪除。 

 第六條 原住民女子之非 一、本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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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生子女，取得原住民

身分。 

      前項非婚生子女經

非原住民生父認領者，

喪失原住民身分。但約

定從母姓或原住民傳統

名字者，其原住民身分

不喪失。 

      非原住民女子之非

婚生子女，經原住民生

父認領，且從父姓或原

住民傳統名字者，取得

原住民身分。 

二、本條所定有關取得原

住民身分之事項業於

修正條文第三條規定

之，無重複規範必要，

爰予刪除。 

第五條 原住民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喪失原住民

身分： 

一、依前二條規定取得

原住民身分後，因

變更姓名致未符合

各該規定。 

二、依前條規定取得原

住民身分後，終止

收養關係。 

三、成年後申請放棄原

住民身分。 

四、依本法中華民國一

百十年一月二十七

日修正施行前之第

四條第三項規定取

得原住民身分，未

於本法○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之日起算二年內，

取用或以原住民族

文字並列原住民父

或母所屬原住民族

之傳統名字，或從

原住民父或母之

第九條 原住民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申請喪失

原住民身分： 

一、原住民與非原住民

結婚者。 

二、原住民為非原住民

收養者。 

三、年滿二十歲，自願拋

棄原住民身分者。 

依前項規定喪失原

住民身分者，除第三款

情形外，得於婚姻關係

消滅或收養關係終止

後，檢具證明文件申請

回復原住民身分。 

依第一項申請喪失

原住民身分者，其申請

時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之

原住民身分不喪失。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本法規定原住民身  

分之取得採血統兼認

同主義，若已取得原

住民身分，而未喪失

認同表徵者，不因與

非原住民結婚或被非

原住民收養而喪失原

住民身分，爰刪除第

一款及第二款。 

(二)依修正條文第三條及

第四條規定取得原住

民身分後，若因變更

姓名致喪失其原住民

身分之認同表徵，則

不待申請即喪失原住

民身分，爰增訂第一

款規定。 

(三)非原住民因被原住民

收養，符合修正條文

第四條規定而取得原

住民身分者，其後如

終止收養關係，即喪

失原住民身分，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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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依前項第三款規定  

喪失原住民身分，且無

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

定情事者，得申請回復

原住民身分；其回復以

一次為限。 

依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申請喪失原住民身分

者，其申請時之直系血

親卑親屬之原住民身分

不喪失。 

訂第二款規定。 

(四)第三款酌作文字修

正。 

(五)本法一百十年一月二

十七日修正施行前之

第四條第三項規定：

「前項父母離婚，或

有一方死亡者，對於

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

務，由具有原住民身

分之父或母行使或負

擔者，其無原住民身

分之子女取得原住民

身分。」該項規定因牴

觸本法血統主義兼採

認同主義之認定原

則，而於一百十年一

月二十七日修正時，

予以刪除，依上開規

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之

當事人，於本法本次

修正之條文施行後將

因欠缺認同表徵而喪

失原住民身分，為保

障渠等信賴利益，明

定二年緩衝時間，爰

為第四款規定。 

三、原住民身分相關資料

均保存於戶政機關，

毋庸由人民另檢具證

明文件，爰刪除第二

項後段有關申請回復

原住民身分檢具證明

文件之規定。又申請

喪失原住民身分後，

須於婚姻關係消滅或

終止收養後始能申請

回復，容有過苛，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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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自願拋棄者或有

思慮不周情事，允宜

增訂補救機制，並加

以次數限制，以維護

法律秩序安定，爰第

二項併酌作文字修

正。 

四、第三項配合第一項修

正，增列援引款次。 

第六條 為取得原住民身

分，當事人得申請取用

或以原住民族文字並列

原住民族傳統名字，或

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

母之姓；當事人未成年

時，由法定代理人以書

面約定申請，成年後，依

個人意願申請，不受民

法第一千零五十九條第

一項、第四項、第一千零

七十八條第一項、第二

項及姓名條例第一條第

二項規定之限制。 

依前項規定申請取

得原住民身分，除出生

登記外，未成年時及成

年後各以一次為限。 

第七條 符合第四條第二

項及前條第二項、第三

項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

之父、母之姓或原住民

傳統名字，未成年時得

由法定代理人協議或成

年後依個人意願取得或

變更，不受民法第一千

零五十九條及姓名條例

第一條第二項規定之限

制。 

前項子女嗣後變更

為非原住民父或母之姓

者，喪失原住民身分。 

第一項子女之變更

從姓或取得原住民傳統

名字，未成年時及成年

後各以一次為限。 

一、條次變更。 

二、有關從姓、取用原住

民族傳統名字、並列

原住民族傳統名字等

事項之程序，固為民

法、姓名條例等法規

所規定，惟為取得原

住民身分而申請取用

或並列原住民族傳統

名字，或申請登記從

姓等程序，為取得原

住民身分之特別程

序，應適用本條規定，

除第一項所列舉排除

適用之民法及姓名條

例條文之規定外，姓

名條例第四條第一項

所定得並列傳統名字

之情形，係業取得原

住民身分為前提，與

第一項所定為取得原

住民身分而申請並列

傳統名字分屬二事，

為免實務執行困擾，

併予釐明。 

三、第二項有關喪失原住

民身分之事由修正條

文第五條第一項第一



 
 

8 

 

款已有明文，爰予刪

除。 

四、第三項移列為第二

項。該項規定之適用，

實務上有民法第一千

零五十九條未成年與

成年得變更姓氏各一

次之次數限制，抑或

為取得原住民身分之

次數限制之相關爭

議，為明確規範意旨，

就出生登記即從具原

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

姓或取用原住民族傳

統名字而取得原住民

身分者，不列入所定

次數限制，爰增訂出

生登記之除外事由並

酌作文字修正。 

第七條 符合第二條至第

四條規定取得原住民身

分之要件，而於申請取

得原住民身分前死亡

者，其子女準用第三條

及前條之規定取得原住

民身分。 

第八條  符合第二條、第

四條、第五條或第六條

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之

要件，但於申請取得原

住民身分前死亡者，其

子女準用第四條第二

項、第六條及前條之規

定。 

得依第四條或第六

條規定申請改姓或取用

原住民族傳統名字取得

原住民身分，但於本法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修正施行

前死亡者，其子女於修

正施行後二年內，準用

第四條第二項、第六條

及前條規定，取用原住

民傳統名字，得取得原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酌修文字，並

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

及第四條修正援引條

次。 

三、第二項所定之過渡規

定，其期限至一百十

二年一月三十日已屆

期而無適用餘地，爰

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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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身分。 

第八條  山地原住民與平

地原住民結婚，得約定

變更為相同之山地原住

民或平地原住民身分；

其子女之身分從之。 

未依前項規定約定

變更為相同之原住民身

分者，其子女於未成年

時，得由法定代理人協

議或成年後依個人意

願，取得山地原住民或

平地原住民身分。 

第十條  山地原住民與平

地原住民結婚，得約定

變更為相同之山地原住

民或平地原住民身分；

其子女之身分從之。 

未依前項規定約定

變更為相同之原住民身

分者，其子女於未成年

時，得由法定代理人協

議或成年後依個人意

願，取得山地原住民或

平地原住民身分。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九條 原住民應依其父

或母之所屬民族登記其

民族別；其原住民族傳

統名字或從姓，應與其

登記之民族別相關聯。 

前項原住民民族別

之認定、登記、變更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定之。 

第十一條第二項  前項原

住民之民族別認定辦

法，由行政院定之。 

一、 本條由現行第十一條

第二項移列修正，列

為第二項，就原住民

民族別之認定、登記

等事項具體授權以辦

法規範，並將訂定該

辦法之權責機關由

「行政院」修正為「中

央原住民族主管機

管」。 

二、 依照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條第二款規定，

原住民為原住民族之

個人。因此，原住民身

分之登記自應同時為

民族別之登記。另依

修正條文第三條規

定，取得原住民身分

須取用或以原住民族

文字並列原住民族傳

統名字或從姓以彰顯

其對原住民族血緣來

源者之認同意識，因

此民族別之登記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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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取用或以原住民

族文字並列傳統名字

或其從姓者之所屬民

族別相關聯，爰增訂

第一項規定。 

三、 按姓名條例第一條第

二項規定，原住民族

取用或並列原住民族

傳統名字，依其文化

慣俗為之，是以當事

人應取用或並列符合

其所屬民族別傳統文

化之名字，併此敘明。 

第十條   原住民身分取

得、喪失、變更或回復之

申請，由戶政事務所受

理，審查符合規定後，於

戶籍資料內為原住民身

分別及民族別之登記，

並於登記後發生效力。 

第十一條 原住民身分取

得、喪失、變更或回復之

申請，由戶政事務所受

理，審查符合規定後，於

戶籍資料內為原住民身

分別及民族別之登記，

並於登記後發生效力。 

前項原住民之民族

別認定辦法，由行政院

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未修正。 

三、第二項業移列修正條

文第九條第二項規

範，爰予刪除。 

第十一條 因戶籍登記錯

誤、脫漏或其他原因，誤

登記為原住民身分或漏

未登記為原住民身分

者，當事人戶籍所在地

之戶政事務所應於知悉

後，書面通知當事人為

撤銷或更正之登記，或

由當事人向戶籍所在地

之戶政事務所申請查

明，並為撤銷或更正之

登記。 

第十二條 因戶籍登記錯

誤、遺漏或其他原因，誤

登記為原住民身分或漏

未登記為原住民身分

者，當事人戶籍所在地

之戶政事務所應於知悉

後，書面通知當事人為

更正之登記，或由當事

人向戶籍所在地之戶政

事務所申請查明，並為

更正之登記。 

一、條次變更。 

二、按戶籍登記非屬本法

規範事項，其權責機

關應依戶籍法之規定

辦理登記。配合戶籍

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用

詞，將所定「遺漏」修

正為「脫漏」。又因登

記錯誤取得原住民身

分或漏未登記原住民

身分，二者性質不同，

應分別依戶籍法第二

十二條或第二十三條

規定，辦理更正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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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撤銷登記，爰為文

字修正。 

三、為利戶政機關作業明

確及一致性，辦理原

住民身分撤銷或更正

登記有關之「通知」與

「受理」等事項，仍維

持以當事人戶籍所在

地之戶政事務所依職

權為之，併此說明。 

第十二條  本法自公布日

施行。 

第十三條  本法自中華民

國九十年一月一日施

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

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

行。 

一、條次變更。 

二、本法本次為全文修

正，採新制定法規方

式辦理，爰定明本法

自公布日施行。 

 


